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無專職工作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姓名
	
	學校
	

	身分證字號
	
	系所
	

	出生日期
	000年
	00月
	00日
	學號
	



　　自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0  年  00  月  00  日擔任本校 教學實踐研究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之博士生 ，其聘用期間須為 在學博士生 ，且未於其他公私立機關(構)從事專職全時有給職工作。
　　特此證明本人所切結事項均屬實，如有不實、虛偽、隱匿聲明事項之情事者，同意無條件撤銷補助權利並繳回已領之補助款項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以茲證明。

	具　結　人：
	(親筆簽名)

	身分證字號：
	[bookmark: _GoBack]

	計畫主持人：
	(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113/08/20 訂
